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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5）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
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份，且無遺漏任何事實，足以令致本公告及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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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三月

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述）

收益 585,211 471,806 +24%

毛利 125,932 106,466 +18%

期內溢利 49,505 46,388 +7%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基本溢利 0.42 港仙 0.39港仙 0.0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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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公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與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未經審
核數據比較。

財務資料

簡明合併利潤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述）

收益 5 585,211 471,806
銷售成本 (459,279) (365,340)

毛利 125,932 106,466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5,183 (12,879)
行政開支 (37,061) (29,659)

94,054 63,928
利息豁免 — 11,902
財務費用 — 淨值 (26,689) (13,815)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37) (153)

除稅前溢利 67,128 61,862
所得稅 6 (17,623) (15,474)

期內溢利 49,505 46,388

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48,431 45,503
— 非控制性權益 1,074 885

49,505 46,388

每股溢利 8
— 基本（港仙） 0.42 港仙 0.39 港仙
— 攤薄（港仙） 0.42 港仙 0.39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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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述）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49,505  46,388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5,811 (3,934)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總額  55,316  42,454 

應佔綜合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54,161 41,557 
— 非控制性權益 1,155 897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55,316 4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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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權益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其他
儲備

累計
虧損 合計

非控制
性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25,996 (639,032)  571,629  14,087  585,716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附註4） — —  65,276  444  65,720 —  65,72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經重述 659,928 424,737 191,272 (638,588) 637,349 14,087 651,436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  45,503  45,503  885  46,388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3,946) — (3,946)  12 (3,934)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3,946)  45,503  41,557  897  42,45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經重述 659,928 424,737 187,326 (593,085) 678,906 14,984 693,890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11,523 (503,470) 692,718 18,294 711,012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  48,431  48,431  1,074  49,505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5,730 — 5,730 81 5,811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5,730  48,431 54,161 1,155 55,316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17,253 (455,039) 746,879 19,449 76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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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1999年10月8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其於香港之主要經營場所位於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2樓
3205-07室。本公司之普通股於創業板上市。

2. 編制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依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公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並遵守創業板之披露要求。

3. 會計政策

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制。

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或經修訂之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用該等新
或經修訂之會計準則或詮釋對本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亦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
改變。

4. 企業合併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泰達香港置業有限公司（「泰達香港」）（本集團直屬控股公司）及其
一間子公司訂立協議，以人民幣66,124,793之對價收購泰達香港持有之六間子公司（「六間子公司」）。

該收購已作為共同控制合併入賬，對此本公司於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指引第5號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所指定的合併會計原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現有架構於整個期間一直存在而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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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共同控制合併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簡明合併利潤表產生之對賬影
響：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本集團收購前 六間子公司 調整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55,131 20,087 (3,412) 471,806 
銷售成本 (352,891) (15,861) 3,412 (365,340)

毛利 102,240 4,226 — 106,466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12,894) 15 — (12,879)
行政開支 (24,471) (5,188) — (29,659)
利息豁免 11,902 — — 11,902 
財務費用 — 淨值 (13,828) 13 — (13,815)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53) — — (153)

除稅前溢利 62,796 (934) 61,862 
所得稅 (15,117) (357) — (15,474)

期內溢利 47,679 (1,291) — 46,388 

5.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組織其經營目前分為四項可呈報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的主要活動如下：

實地燃氣銷售 — 直接由供應商氣庫批發液化石油氣（「液化氣」）予獨立代理

罐裝燃氣銷售 — 銷售罐裝燃氣

管道燃氣銷售 — 通過集團管網銷售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 基於接駁合同，組建安裝燃氣管道設備以使用戶連接至集團管網

經營分類乃按經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定期審閱，用以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內部報告釐定。本集團
主要營運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分類業績為各分類之綜合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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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數額並未經由執行董事審查或定期提供給執行董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天津泰達津聯燃氣有限

公司（「泰達燃氣」）、
天津生態城能源投資建
設有限公司（「天津生態
城」）、天津鋼管（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鋼
管」）及其聯繫人士 — —  149,119 —  149,119 

— 其他客戶  77,762  4,602  237,449  116,279  436,092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77,762  4,602  386,568  116,279  585,211 

分部業績 1,771 359 48,862 74,940 125,932 

—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5,183 
— 行政開支 (37,061)
— 財務費用 — 淨值 (26,689)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37)

除稅前溢利 67,128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243) (40) (14,003) (374) (14,660)
攤銷 (49) (4) (250) (7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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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經重述）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泰達燃氣、天津鋼管其聯

繫人士 — —  113,473 —  113,473 
— 其他客戶  70,441  5,256  177,262  105,374  358,333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70,441  5,256  290,735  105,374  471,806 

分部業績 731 (691) 14,428 91,998 106,466 

—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12,879)
— 行政開支 (29,659)
— 利息豁免 11,902 
— 財務費用 — 淨值 (13,815)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53)

除稅前溢利 61,862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687) (9) (6,729) (579) (8,004)
攤銷 (15) (7) (34) (5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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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二年：無）。

於國內成立之子公司須按25%之稅率繳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二零
一二年：25%）。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述）

當期：
— 期內利潤的當期稅項  17,131 21,803 
— 以前年度多計提所得稅 — (7,311)

當期所得稅總額  17,131 14,492 

遞延所得稅：
稅項虧損  492 982 

遞延所得稅總額  492 982 

所得稅費用  17,623 15,474 

7. 股息

不建議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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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溢利

本公司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的計算依據為下列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述）

溢利
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48,431  45,503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附註） 11,659,478,667 11,659,478,667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1,659,478,667 11,659,478,667

附註： 計算中包括了170百萬股可換股優先股，其於發行第十年將自動兌換為5,666,666,666股新普通
股。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建造燃氣管道網絡、提供接駁服務及銷售液化氣和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本集團為用戶建造燃氣管道，接駁其管道至本集團之主要燃氣管道網絡，並向工業及商業客
戶，物業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接駁費。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累計燃氣
管道網絡為1,508公里，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489公里錄得增加19公里。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接駁費收入為116,27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之105,374,000港元增加10,905,000港元或增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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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燃氣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住宅用戶及工業用戶之管道燃氣使用量分別
約為725 x 106百萬焦耳及3,696 x 106百萬焦耳，比對去年同期分別為504 x 106百萬焦耳及
2,768 x 106百萬焦耳。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管道燃氣銷售
收入為386,56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管道燃氣銷售收入290,735,000港元增加 95,833,000
港元或增加33%。

發展中物業

由於房地產業務並不符合本集團目前專注發展燃氣業務的戰略方向，並考慮到大陸調控政策
對於房地產業務的影響，本集團計劃出售發展中物業。

展望

本季度，本集團天然氣業務繼續保持快速發展。憑藉前景廣闊的天然氣行業和公司已經積累
的各種資源，公司有信心繼續保持業績的快速增長。

按照公司確定的2013年的主要任務，公司將投入更大力量提升資產的利用效率、開拓燃氣市
場、整合資源、加強管控。

通過上述努力，本集團將會有能力更好地回饋廣大股東和相關利益人的長期支持。

財務回顧

毛利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綜合毛利為125,932,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106,466,000港元），綜合毛利率為22%（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23%）。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管道燃氣毛利率為12.6%，較去年同
期之管道燃氣毛利率5.0%增長152%。毛利率較高之工業用戶用氣量的增加使得本集團管道
燃氣毛利率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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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為37,061,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之29,659,000港元增加7,402,000港元或增加25%。隨著本集團經營規模擴大，包括人
工成本在內的管理成本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48,431,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之45,503,000港元增加2,928,000港元或增加6%。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45,503,000港元中包含一次性的利息豁免11,902,000港
元。剔除利息豁免之影響，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44%。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每股基本溢利為0.42港仙，較去年同
期之每股基本溢利0.39港仙增長0.03 港仙。

利率掉期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確認一項金融衍生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2,59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損失：11,605,000港元）。為減
低利率上升風險及控制借款成本，本集團與渣打銀行倫敦簽訂一項名義總額為571,635,000
港元之浮息轉定息掉期合約（「掉期合約」）以控制未來之利息成本。該利率掉期合約為延期
結算，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生效，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到期（「到期日」）。根據掉期
合約，本集團承擔 2.25%之固定利率，並按照香港銀行公會發佈的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收
取利息。於到期日前，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產生重大影響。目
前之市場利率水準處於又一歷史低點，該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隨經濟狀況及利率水準相應調
整。本集團認為從長遠角度，該等安排符合本集團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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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主要股東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與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持有 (a)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
淡倉；或 (b)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交易所需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依據購股

權之相關

普通股股

份及相關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

普通股

董事名稱 身份

個人

權益

公司

權益

家族

權益

股份

總權益 

普通股

股份權益

股份總

權益

總股本

百分比

高亮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10,000,000 10,000,000 0.17%

張軍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戴延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王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朱文芳女士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羅文鈺教授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0.05%

謝德賢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劉紹基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董事於公司授出購股權之權益詳情載於以下「董事認購股份之權利」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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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授予若干董事認購本公
司普通股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
之該等購股權詳情如下：

董事名稱 獲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於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
涉及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
涉及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佔公司
已發行
普通股
總股本
百分比

高亮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10,000,000 10,000,000 0.17%

張軍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戴延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王剛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朱文芳女士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羅文鈺教授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謝德賢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劉紹基先生 27.9.2010 27.9.2010 —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附註： 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乃自獲授日期起十年期間。

除上文所述外，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他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於公
司存置之登記冊內之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交易
所需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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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本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節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或公司
列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佔已發行

普通股股本約

股東名稱 倉 身份及權益性質 實益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 總計 百分比

津聯集團有限公司 

（「津聯」）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1,333,333,333

（附註2）

1,829,521,333 30.53%

淡 代名人 — — 1,333,333,333

（附註3）

— 1,333,333,333 22.25%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泰達」）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8,670,653,873

（附註3）

— 8,670,653,873 144.68%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 496,188,000 8.28%

天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 496,188,000 8.28%

Santa Resources Limited 好 實益擁有人 496,188,000

（附註1）

— — — 496,188,000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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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佔已發行

普通股股本約

股東名稱 倉 身份及權益性質 實益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 總計 百分比

沈家燊（「沈先生」） 好 實益擁有人╱受控

制公司之權益

15,650,000 — 749,350,000

（附註4）

— 765,000,000 12.77%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 

（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好 實益擁有人 749,350,000

（附註4）

— — — 749,350,000 12.50%

胡文莉女士 好 配偶之權益 —  765,000,000

（附註5）

— — 765,000,000 12.77%

附註：

1. 披露之權益乃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直接
全資公司Santa Resources Limited於本公司所持有之權益。津聯（通過其全資子公司天津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成為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

2. 該1,333,333,333股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指假設全面兌換根據清償協議發
行予銀團銀行之4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可發行之1,333,333,333股潛在股份，而根據清償協
議，津聯之全資子公司Cavalier Asia Limited（「津聯BVI」）將在該些可換股優先股發出後的第五個
週年日從銀團銀行回購。津聯BVI已同意在完成向銀團銀行收購上述可換股優先股後轉讓予泰達
香港（泰達之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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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等8,670,653,873股股份指：(i)泰達香港（泰達之全資子公司）持有之3,003,987,207股股份；(ii)
假設全面兌換泰達香港持有之13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可發行予泰達之4,333,333,333股潛在
股份；(iii)如附註2所述，泰達香港將從津聯BVI認購之1,333,333,333股潛在股份。

4.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由沈先生全資擁有。沈先生持有之公司權益乃憑藉彼於華
燊燃氣發展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之股份權益。

5. 胡文莉女士憑藉彼之配偶沈先生於該等股份之權益，而彼視為擁有股份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通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週年股東大會上，本公司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2010年購股權計
劃」），取代先前已失效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依據2010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行
使、失效或註銷。

合規顧問之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華高和昇財務顧問有限公司（「華高和昇」）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之
合規顧問協議，華高和昇獲委任為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至本公司公佈複牌後第三
個完整財政年度業績期間之合規顧問。

除上述披露外，華高和昇、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
券中擁有任何權益，且並無任何權利以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
證券。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內之任何時間，概無任何董事於本公司或其子
公司所訂立而對本集團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任何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 19 —

與控股股東特定履約有關的有契諾貸款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濱海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家全資子公司）作為借款
人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簽署一份總額為622,400,00港元、期限為7年的信貸融資協議（「融資協議」）。貸款資金用
於公司運營和業務發展。根據融資協議之條款，如果泰達不再是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不
論直接或間接），融資協議項下的貸方承諾貸款額度可能會被取消，所有未償還貸款和應計
利息可能會被宣佈立即到期及應付。泰達目前通過其全資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
本約50.13％。

競爭性權益

於期內，除根據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簽訂之出售協議（經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之補充
協議修訂）泰達（通過泰達香港）於本集團之前子公司（其出售被視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完成）
中所持之權益外，本公司董事、控股股東及各自的聯系人概無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權益。雖然該等前子公司從事業務與本集團類似，但該等業務經營地點不
同，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前子公司之業務與本集團之業務並無構成直接競爭。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本集團之前子公司之名稱、業務性質及泰達香港於其中所
持之擁有權如下：

前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所擁權益
(%)

1 壽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75
2 東營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3 博興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4 濟南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5 江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6 徐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7 懷寧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8 宿遷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9 新沂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0 寧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1 微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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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
疇。審核委員會現由劉紹基先生（主席）、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劉紹基先生、謝德賢先生為合資格會計師。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就此公告提供意見
及評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劵交易之行為守則，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
5.67條《交易必守標準》所述之買賣標準規定，董事交易公司股票須經董事會主席批准，並按
照批准的時間、數量交易。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所有董事已確
認遵守了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淮及行為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高亮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秉軍先生及高亮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申小
林先生、張軍先生、戴延先生、王剛先生及朱文芳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
生太平紳士、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劉紹基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一連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
供瀏覽。


